
 

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作为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现依据《上市公司独

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，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对公司《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本次公司聘任财务总监的提名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

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。肖建波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

的职责需求，未发现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

规范运作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未发现被

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，未发现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

易所的处罚或惩戒情况，也未发现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的情

况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我们一致同意聘任肖建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 

二、关于对公司《关于子公司增加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 

公司子公司成都正源荟置业有限公司将为购买其所开发的“成都市双流区正源国

际荟产城融合项目”5#、7#地块上商品房的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的担保额度由 10,000 万元调增至 20,000 万元，是为了匹配项目整体开发进度并

结合商品房实际销售情况对担保额度进行的调整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。本次担保

调整事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担保风险可控，

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子公司本次担保调整事项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对公司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本次公司为公司和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提供合计不超过 191,000



 

万元的担保额度，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未来十二个月融资需求以及满足正常开发业

务的开展，确保公司各业务板块生产经营的持续、稳健发展，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总

体可控。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

的情况。我们同意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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